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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原則上是完全支持在香港建築物內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通道 (比

稱為暢通無阻的通道較為合適)。而本學會亦非常注重無障礙通道及設施的包容性及可

持續性，令不同情況、不同年齡的有需要人士包括年老、體弱人士、孕婦及兒童等都

能享用這些無障礙設施。 

 

因應《殘疾岐視條例》而推行的《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自 1997 年以來，

現已運作好幾年。總體上，香港新落成的建築物在提供無障礙設施上已有很大的改善，

但由於 1997 的設計手冊有多處不足和有待改善之處，使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尚未能直

接受惠。   

 

建築師是運用此設計手冊的關鍵人士，因無障礙設施必須透過建築師設計的建築圖則

才可建成，所以我們時常以責無旁貸的觀念來參與今此的檢討。這麼多年來，有很多

令建築師們非常氣餒的經驗，同時亦曾浪費很多資源在不切實際及毫無效益的設置上。 

 

過往的設計手冊，少提原則，多在小處細部落墨，完全沒考慮建築設計本身是項創作，

亦無視建築設計意念及技術一日千里，過於細部的標准設計和規限只會扼殺建築創

意。我們曾有些經歷，為了符合手冊中毋寧兩可的要求，而屋宇署的前線人員在壓力

團體的影響下，多以寧枉無縱的態度來執行手冊內的要求，最後建成的設施，在無人

使用的情況下被棄置，甚至被最終使用者不惜試法更改用途。我們更有些個案，眼見

資源極少的改善工程，因未能完全符合手冊中的全部要求，最後被迫把工程閣置。整

個社會都不能受惠，付出無比代價。 

 

屋宇署經過多輪修改後，現在提交的設計手冊最後修訂本，我們留意到以下幾方面的

重要改進： 

1. 理清很多定義及法理依據，可減少有權批准建築圖則的公共主管機構與申報建

築工程人士之間的爭議； 

 

 

 

立法會CB(2)2397/05-06(02)號文件



 
 

 

 

 

 

《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檢討 

香港建築師學會致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意見書（續）  
 

 

 

2. 仔細理清手冊各建築物類別的應用程度，及清楚界定豁免範圍及其原因，令寶

貴的資源能適當地應用在真正有需要的無障礙設施上； 

3. 在各種設計規定中，都清楚列明其效用目標，建築師因而可應不斷推陳出新的

建築意念及技術，提出更創新的設計和建議。 

 

再者，香港是國際大都會，香港的建築物必須符合廣泛市民的取向。建築物本身亦必

須因應個別環境、資源等等因素而有所不同。建築師學會就此要求有關當局在落實執

行時，必須設立一個公開和有廣泛代表性的評審委員會，來處理一些設計手冊不能盡

錄的設計方案。同時評審委員會應公開審議的結果和原因，好能讓建築師就無障礙設

施探索更多新意念。 

 

我們的結論 

除了尚有幾點仍需屋宇署解釋和在用詞上作用適當調整之外，香港建築師學會整體上

支持這份《設計手冊：暢通無限的通道》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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